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 2024 年 6 月 25 日下午，以呼声表决的

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H.R. 4132 ）。 

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

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

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

处罚等。  

该法案由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考特•佩里（Scott Perry）

发起。佩里说，“活摘器官，这是一种大规模的谋杀……但是，它

今天正在发生着。” 

佩里引用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良心犯

器官调查独立法庭的最终判决表示，“活摘器官多年来一直在中

国各地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并可能是活摘器官的

主要来源。”   



《法轮功保护法案》全文如下： 

 

 

 

 

 

 

 

 

 

 

 

 

 

 

 

 

 

 

 

 

 

 

 

 

 

 

 

 

 

 

 

 

 

 

 

 

 

 

 

 

 

 

 

 

 

 

 

 

 

 

 

 

罚的程度与此类处罚适用于实施该法第 206（a）条所述违法

行为的人的程度相同。 

（e）遵守国家安全的例外情况——下列活动应免受本节

的制裁： 

（1）根据 1947 年国家安全法第 V 条（50 U.S.C. 3091 

et seq.）规定须报告的活动。 

（2）任何美国授权的情报或执法活动。 

(f)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例外。——根据本节，不

得对以下交易或促进交易实施制裁—— 

(1)出售农产品、食品或药品； 

(2)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3)与人道主义援助或人道主义目的有关的金融交易；或 

(4)执行与人道主义援助或人道主义目的有关的行动所必

需的货物运输或服务。 

(g)豁免权。—— 

(1)豁免。——如果总统认为此类豁免符合美国的重要国

家安全利益，总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放弃根据本节实施的任

何制裁。 

(2)报告。——总统应在根据第 (b)款提交名单之日起

120 天内，以及此后每 120 天，直至根据第 (h)款终止之日，

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总统在该报告所涵盖

的期间内根据第(1)款行使豁免权的程度。 

(h)终止。——根据本条实施制裁的权力应在本法颁布之

日起 5 年后终止。 

第四节：报告 

（a）总则——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一年内，国务卿应

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磋商，向国会

有关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

践的报告。 

（b）需包括的事项——第（a）款要求的报告应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的法律和事实上的政策摘

要，包括针对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的政策； 

（2）（A）已知或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

植数量；（B）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知或估计的自愿器官捐献者的

数量； 

（C）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植器官来源的评估；以及 

（D）评估在中国医疗体系内获取一个移植器官所需的时

间（以天为单位），并根据中国已知或估计的器官捐赠者数量

评估该时间表是否可行； 

（3）过去十年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研究或中

国与美国实体合作进行器官移植研究的所有美国资助的清单；

以及 

（4）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

否构成“暴行”（该术语的定义见 2018 年埃利·维瑟尔《种

族灭绝和暴行防治法案》第 6条（公法 115-441；22 U.S.C.2656

注））。 

（c）形式——根据第（a）款要求的报告应以非机密形式

提交，但可以包含机密附件。 

第五节：与货物进口有关的例外 

(a)一般规定。——本法授权的实施制裁的权力和要求不

包括对货物进口实施制裁的权力或要求。 

(b)货物定义。——在本节中，“货物”一词是指任何物

品、天然或人造物质、材料、供应品或制成品，包括检验和测

试设备，但不包括技术数据。 

第六节：国会委员会的定义 

本法案中的“适当的国会委员会”一词是指： 

（1）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2）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本法案旨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强行摘取器官行为实

施制裁，以及其它目的。 

第一节：法案简称 

本法案可称为《法轮功保护法案》。 

第二节：政策声明 

美国的政策如下： 

（1）在中共执政期间，避免与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进行任

何合作； 

（2）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使用相关制裁权力，迫使中国共

产党停止任何由国家支持的器官摘取运动； 

（3）与盟友、合作伙伴和多边机构合作，揭露中国对法轮

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

限制措施。 

第三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实施

制裁。 

（a）实施制裁——总统应针对根据第（b）款提交的最新名

单中的每一个外国人实施第（c）款所述的制裁。 

（b）制裁人员名单 

（1）总则——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 180 天，总统应向适

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份外国人名单，其中包括高级政府官员、

军事领导人以及总统认定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非自愿摘取

器官负有法律责任或参与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其他人

员。 

（2）名单更新——总统应根据第（1）款向国会有关委员会

提交更新后的名单—— 

（A）当有新信息可用时； 

（B）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一年；并且 

（C）此后五年内每年一次。 

（3）形式——第 （1） 款要求的清单应以非机密形式提交，

但可以包含机密附件。 

（c）所述制裁——本小节所述制裁如下： 

（1）冻结财产——总统应当行使《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50 U.S.C. 1701 et seq.）授予总统的所有权力（但该法第

202 节（50 U.S.C. 1701）的要求不适用），在必要的范围内冻

结和禁止该人财产和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如果此类财产和财产

权益位于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占有或控制。 

（2）某些人不得入境—— 

（A）不符合签证、入境或假释资格——根据第（b）款提交

的最新名单中的外国人是—— 

（i）不允许进入美国； 

（ii）没有资格获得签证或其它文件进入美国；并且 

（iii） 不符合其它资格获准进入或假释进入美国，或根据

《移民和国籍法》（8 U.S.C. 1101 et seq.）获得任何其它福

利。 

（B）撤销现有签证——第（A）款描述的外国人还须遵守以

下规定： 

（i） 撤销任何签证或其它入境证件，无论该签证或其它入

境证件何时签发。 

（ii）根据第（i）款作出的撤销应立即生效，并自动取消

外国人持有的任何其它有效签证或入境文件。 

（3） 例外——如果允许或假释外国人进入美国对于美国遵

守联合国和美国于 1947 年 6 月 26 日在成功湖签署、并于 1947

年 11 月 21 日生效的《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或美国的其它适

用国际义务是必要的，则第（2）款规定的制裁不适用于该外国

人。 

（d）处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50 U.S.C. 1705）

第 206 条第（b）款和（c）款规定的处罚适用于违反、试图违反、

密谋违反或导致违反为执行第（a）款而颁布的法规的人，其处


